关于推荐2010年度和2011年度国家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候选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的有关精神，近期，国家将一并启动2010年度和2011年度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的申报工作。为圆满完成项目的组织、申报和推荐工作，了解、掌握我省农业科技成果的储备情况，经研究决定，参照历年国家农转资金指南的要求，对我省拟申报2010年度和2011年度国家农转资金项目进行1次摸底。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国家农转资金候选项目应具备的条件
（一）申请单位条件

1、在中国大陆依法登记注册，内资或内资控股。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产权清晰，财务管理制度健全；申报的候选项目必须在其法人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之内。

2、主要从事农业科研、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业务，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和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从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和农业科技开发业绩，并有持续创新的意识。

3、有良好的经营业绩，企业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
（二）候选项目条件

1、属于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规定的范围。
2、转化成果应是通过国家、省级验收或鉴定的科技成果，或已授权的专利，或属于引进但需熟化、以利于掌握其核心技术的重大科技成果。核心知识产权归申请单位所有。

3、涉及到需要行业管理部门审核的成果，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法定资质机构审定或出具有关检测证明。
二、候选项目支持重点
候选项目支持的重点方向及优先支持的领域，参照2009年度国家农转资金项目指南。
三、候选项目申请范围及名额分配
候选项目申请范围：省直涉农各有关厅局，各市（州）及各县（市）有关单位，省直涉农大专院校，省直农业科研单位等。

每一个年度候选项目推荐名额分配：省直各有关厅局2项；长春市2项，延边州3项，其他各市、县（市）各1项，公主岭市2项（含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1项）；省农科院6项，吉林农大4项，其他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2项。
四、候选项目申报要求

（一）候选项目申报程序

各市、州、县（市）所辖单位申报的候选项目，由各市、州、县（市）科技局统一组织申报；省直各厅局所属的科研单位申报的候选项目，需经主管厅局申报；省农科院及省直大专院校可直接申报。

（二）时间
截止到3月10日16时

（三）候选项目申报材料要求

1、申报材料格式见附件；
2、申请材料及附属文件要求A4纸打印装订；

3、申请材料中 “申请单位公章”、“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均须为红章。
4、各市、州、县（市）推荐的农转资金候选项目须由当地科技部门审核同意后，推荐报送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省直单位可直接上报我处。申请材料一式2份。
联系人与电话：

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付帅
0431－88975596

附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候选项目申请书

                             吉林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二O一O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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